农学部          党委党支部书记工作考评表
党支部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考核

内容
	考               核              指             标
	群众评价
	党委

考评

	
	
	好
	较好
	一般
	较差
	

	班子

建设

共

24
分


	1. 党支部委员会健全，分工明确、工作落实；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强、水平较高，能够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群众满意率达到85%以上。
	
	
	
	
	

	
	2.支委会成员按要求过双重组织生活，有活动、有记录；每学期期末召开一次支部民主生活会，例会规范、有记录、有报告。
	
	
	
	
	

	
	3. 支部成员团结协作、公道正派、廉洁勤政，群众满意率达到85%以上。
	
	
	
	
	

	
	4.认真落实上级党委工作部署和任务安排，有例会、有记录、有报告。
	
	
	
	
	

	
	5.按要求参加上级党委组织的各类会议和各项活动，年度出勤率考核达到90%以上。
	
	
	
	
	

	
	6.党员按标准交纳党费，按时上交，有登记、有凭证。出现连续六个月以上不交纳党费情况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	
	
	
	
	

	制度建设共28分


	7.落实会议制度。学生类型的党支部，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委会或全体党员大会；其他类型的党支部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支委会或全体党员大会；例会规范、记录详细。
	
	
	
	
	

	
	8.落实党日制度。每月第二、四周周三下午为学部党的活动日时间，党日活动有安排、有考勤、有记录。
	
	
	
	
	

	
	9.落实党课制度。学生类型的党支部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党课教育，其他类型的党支部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党课教育；有布置、有教案、有记录、有考勤。
	
	
	
	
	

	
	10.落实报告工作制度。学生类型的党支部每季度至少例会研究一次工作形势，其他类型的党支部每学期至少例会研究一次工作形势；支部工作年初有计划、阶段有安排、年末有总结。
	
	
	
	
	

	
	11.落实党员汇报制度。学生党员每季度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思想，其他党员（含流动或组织关系未转出的党员）每学期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思想；思想汇报专人管理、存档规范。
	
	
	
	
	

	
	12.落实民主评议党员制度。每年“七一”前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，有组织、有材料、有讲评。
	
	
	
	
	

	
	13.落实党员联系群众制度。党支部委员联系1-2名困难党员，党员（学生类型的党支部）联系1-2名学生，有名册、有形式、有记录、有检查。
	
	
	
	
	


注：1.90（含90分）分以上为优秀，85（含85分）～90分为良好类，75（含75）～85分为合格，75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  
   2.每项考核指标4分，共100分；加分项目除外。
	考核

内容
	考               核              指             标
	群众评价
	党委

考评

	
	
	好
	较好
	一般
	较差
	

	保障中心

共

16分
	14. 坚持民主集中制，事关单位建设和群众利益的重要问题，有例会、有研究、有记录、有报告.
	
	
	
	
	

	
	15. 积极参加、参与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的完成，能够以身作则，团结和带领党员、群众投身到单位建设。
	
	
	
	
	

	
	16.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教职工或学生思想形势，有例会、有记录; 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师德、师风、学风教育，教育有计划、有活动、有记载。
	
	
	
	
	

	
	17.积极支持单位行政领导工作，彼此相互配合、关系和谐，群众无不良反映。
	
	
	
	
	

	党员管理

共20分

	18. 党支部书记每年要与所属党员谈话一次，帮助解决党员面临的困难，谈话有记录、有分析、有措施。
	
	
	
	
	

	
	19.接受团员青年或群众的入党申请，有记载、有研究、有备案、有培养；入党申请归类整理，存档完整。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有培养、有教育、有考察、有固定培养联系人；各类表格填写及时、符合要求，思想汇报等材料保存完整。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党校培训报名及时，符合要求；积极分子培训考核合格率达到95%以上。确定计划发展对象，有政审、有公示、有例会、有备案。
	
	
	
	
	

	
	20.接收新党员或办理预备党员转正手续，例会规范、记录详细、按时备案，各类表格填写符合要求；无超期（三个月以上，延长预备期情况的除外）研究预备党员转正情况的现象。非延长预备期的预备党员超期上未办理转正手续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	
	
	
	
	

	
	21.按要求做好流动党员的管理教育，及时发放或填写《流动党员活动证》、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10日前向本级党委报告流动党员情况，管理教育有记载、有联系、有备案。出现流动党员未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	
	
	
	
	

	
	22.积极分子和党员档案管理符合要求，有专人保管、有情况登记，无档案人为丢失现象。存在党员档案丢失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	
	
	
	
	

	理论学习

共12分
	23.落实政治理论学习计划，每年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15天，学习有计划、有检查、有记录、有考勤。
	
	
	
	
	

	
	24.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党风党纪教育，做到有活动、有记录，群众满意; 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征求党外群众对党支部和党员的意见、建议，各类征求意见材料保存完好。
	
	
	
	
	

	
	25.落实党内帮扶解困活动要求，党支部有1名以上的帮扶对象，每年11月份组织开展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捐助活动。
	
	
	
	
	

	工作创新
	26.总结党支部单项或系列活动经验被推广或媒体报道的。（分别按中央、省、市、校内标准加2—0.25分）
	
	
	
	
	

	
	27.积极做好党员和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，联系实际开展形之有效的教育活动，保证了单位中心工作的完成。（每组织一次活动加0.1分）
	
	
	
	
	

	
	28.积极开展思想理论和党建研究，理论文章或研究成果在各类媒体发表。（分别按中央、省、市、校内标准加2—0.25分）
	
	
	
	
	

	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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